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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在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今天，《大城县土地志》付梓出版，顺

应时代问世，这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一件大事。

大城县历史上曾多次编修过志书，现存1日县志三种，1995年又出版了新

编《大城县志》，但土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内容，限于篇幅，记述有限。如今

编纂的《大城县土地志》，则是一部记述大城土地发展历史及现状的专业志书。

它详尽地记述了土地资源的地理环境、社会条件、土地所有制、使用制的历史

演变，以及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历史与延续。客观地总

结历史经验，揭示矛盾、问题，朴实无华，言之有据。不仅是土地管理人员必阅

的资料书，也为各级领导，作计划、搞建设、合理开发与利用土地资源提供了可

靠的参考依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建设的发展，《大城县土地志》“资

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必将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发挥。

《大城县土地志》既记述了我们的祖先在大城这块土地上，世代耕耘、奋

争，也记述了我们的父兄改天换地的雄伟壮举，更详细地记录当代土地管理工

作者为合理利用、依法保护土地资源默默地奉献。这部志书可以说是几代人

用血汗、用行动谱写出来的史诗，是几个时代的经验总结。在志书出版之际，

我们全体同仁，应珍惜它，用好它，吸取历史经验，发扬优良传统，把我县土地

管理工作搞得更好。

大城县土地管理局局长李国华

一九九八年八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系统地记述大城县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管理的历史

与现状。

二、时间断限

本志贯彻“详今略古”和“贯通古今”的原则。上限力所能及尽量追溯到事

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6年，个别地方为照顾事物的完整，突破下限，略有延伸。

三、结构体裁

本志卷首设概述，总揽全局，大事记以编年体纵穿古今。正文设章、节、

目，横排门类，纵写始末。本志以文字叙述为主，辅以必要的表、图，以求文约

事明。

四、纪年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历史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中华民国建立前用农历记事)o

五、数据来源

本志数据，新中国成立后以统计局的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数字，则用

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1987年以来县境内土地数字，则以本部门的为准。

六、计量单位

依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定或通用标准。

七、名称称谓

历史纪年、历史地名、行政区划，均依当时的称谓。解放前、解放后的区

分，以1945年7月7日，大城县全境解放为依据；建国前、建国后，以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界；“文革”时期，指1966年5月到1976年

10月，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 ，

八、资料来源

本志资料来源，以志书、史书、档案、报刊为主，辅之以调查访问的口碑资

料，力求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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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城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属廊坊市最南端的一个县，座落于北纬380287

19．2，，～38052"16．6，，；东经11602136．矿一116046q5．4，，。东与静海、青县毗邻，西、

南与任丘、河间接壤，西、北边境与文安县相连，东西宽36．71公里，南北长

44．65公里，幅员895．0平方公里，辖7镇、3乡、394个行政村o 1996年底，全县

总计101009户，430629人，其中农业人口398063人，非农业人口32566人，是

一个以种植业为主，工、林、牧、副、渔俱全的平原县。

全县共有土地1345856亩，其中耕地888265亩，园地14821亩，林地22543

亩，牧草地155．4亩，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46489亩，交通用地48510．9亩，

水域128896．4亩，未利用土地96176．3亩。

大城县地处河北平原，黑龙港河流域下游、子牙河纵穿全境，黑龙港河环

绕东、南。历史上黄河、子牙河频繁决口，九次改道，反复冲积与湖积海退双重

因素形成的冲积平原，地形复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最高海拔10米，最低

为3米，境内有大小洼地94个，较大的北有文安洼，南有百家洼，中小洼星罗

棋布遍布全县，土壤有99．2％的面积属于潮土，O．77％为草甸盐土。

县境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光照充足，干燥

少雨；夏季，气温较高，湿润多雨；秋季温差较大，时有早霜；冬季，干燥寒冷，间

有雾霰。年平均气温12．50C，无霜期188天，平均降水量597．9毫米。

大城县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城邑，时称徐州，为齐国北部边城，地

处齐、燕、赵之交，三国曾先后交替领属；西汉始建东平舒县；西晋为义阳王章

武国所在地；五代时改称大城县；宋、元、明时，大城隶属霸州；清代隶属直隶顺

天府；民国隶属直隶津海道、河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城县隶属天津

专区，天津地区、廊坊地区，现为廊坊市管辖。

大城县历史上土地制度的演变，是取决于当时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变

化的。最主要的是经济条件，即生产力的状况，此外还有政治、文化、民族、历

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形成的。明代大城一带连年战争，生灵涂炭，土地荒

芜，明王朝采取了移民“屯田”的政策，鼓励移民垦荒。但由于土地占有关系的

私有化和集中化，到明代中期，就出现了土地占有明显的不平衡，多寡悬殊极

不合理。因此。在嘉靖年间开展了“均田平赋”运动。然而封建土地制度的劣

根性是极其牢固的，运动出现多次反复，从1553年到1581年，历经28年，经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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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知县之手，虽清出100余顷藏匿的黑地，“均田平赋”的最终目的远未实

现。清军入关后，清廷怂恿八旗子弟“跑马占圈”，大量民田被圈，有的汉民地

主也带地投充旗人为奴。但惯于骑射的八旗子弟不事农耕，土地荒废，到晚清

时期，旗地所有制在大城已名存实亡。

民国时期，土地所有制基本延袭了清代的衣钵，以私有土地占优势，少量

的官地存在于祠堂、庙宇、学校中，不同的是土地买卖自由化，地权流转速度大

大加快，土地占有不平等，贫富悬殊的现象一直存在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等一系列的运动，才将地

主土地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所有制。又经过互助合作运动，变土地私有制为

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几经生产关系的调整，到经济体制改

革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仍属集体所有，承包给农民使用、经营。

这是中国农民努力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一个创举。大城的实践证明，这

一土地使用制度是切实可行的，在本县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1982

年(实行责任制前)，全县农业总收入7770万元，人均收入164元；1986年(实

行责任制四年)全县农业总收入41518万元，人均收入611元，两项分别增长

5．3倍与3．7倍。

大城县历史上是个贫困多灾的地区，水旱交替，土质盐碱，产量低而不稳，

从1868年到1948年的80年中，就发生了洪水灾害30次之多，1939年，洪水淹

没全县，平均水深丈余，倒房22953间，淹死58人，外出逃荒31037人，冻饿而

死1134人。就是建国后还闹过1954、1956、1963年三次特大洪水，淹没庄稼，

冲毁田园，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大城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保护农

田，开创稳产高产，改变世代春打堤、秋防汛、冬救灾的被动局面，进行了不懈

的努力：从1956年到1976年，重点修筑防洪、除涝工程，先后开挖干渠15条，

总长193公里，排渠99条，总长323．5公里，扬水站12座，完成土方工程4755

万立方米；从1970年到1990年，随着海河的治理，特别是县南子牙新河的开

挖，从根本上解除了洪涝的威胁，干旱又成了主要矛盾。大城人民又转入以开

发利用地下水为主的机井建设，相应地采取坑、渠蓄水、机井回灌等措施。到

1990年全县共有机井1634眼，浅井(砖井、锅锥井、真空井)1441眼，水浇地面

积40．35万亩；从1965年以后，结合除涝、抗旱工程的治理，大搞农田基本建

设，进行综合治碱，采取修筑台田、条田、平整土地，建设园田，大水压碱等一系

列的措施，全县干、支、斗、毛四级排灌渠道成龙配套形成网络，总长2740公

里，台条田沟3780条，大大提高了抗碱的能力，到1992年全县盐碱地面积仅

有8万亩，其中重碱地2万亩，取得了保护耕地的辉煌成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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